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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3--034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从东风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采购新型发动机初加工线设备，交易金额 4,787.52 万元（含

税）。 

 交易对方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业，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次交易的协议尚未签署，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铸造工厂新型发动机缸体、缸盖初加工线项目建设需

要，公司向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采购新型发动机初加工线设备，交易

金额为 4,787.52 万元，该价格包括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应向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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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整个初加工线设备项目设计、制造、运输、设备装卸及保护、存储、

安装、调试、培训、试生产、验收、生产陪伴及售后服务、全过程管理

工作，以及合同明示或者暗示的所有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责任、义

务和一切风险。 

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东风汽车

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采购

发动机初加工线设备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军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

致同意了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人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3MA48R0TA51 

3、成立时间：2016年 12 月 22 日 

4、注册地址：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工业新区发展大道 6号 

5、法定代表人：陈兴林 

6、注册资本：5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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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及销售；专用设备制

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数控机床制造及销售；伺服控制机构

制造及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及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工业

机器人制及销售；特种设备设计、制造及销售；信息系统集成及运维服

务等。 

 8、实际控制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二）公司与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 

（三）截至公告披露日，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新型发动机缸体及缸盖初加工线设备，包含加工中

心工位 14 套，干式专用加工机床工位 7 套，湿式专用加工机床工位 2

套，二维码打标工位 2 套，清洗机 2套，试漏机 2套，集中切削液供回

液管网 1套，检查工作台 2套，配套量检具和辅助设备等。由东风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设计、制造，并负责运输及安装调试。 

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兼顾效率和

成本，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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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甲方：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 

合同总金额为 4,787.52 万元，含 13%增值税。 

3、支付方式 

（1）合同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预付款；设备及

材料运抵甲方现场并经甲方预验收合格后，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40%的

到货款；设备安装调试终验收合格且乙方完成相关资料移交，向乙方支

付合同总价 40%的验收款；质保期满甲方无产品质量异议的，向乙方支

付合同总价 10%的质保金。 

（2）货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现金转账的方式支付。 

4、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8个月内完成设备制造，2 个月完成安装

调试达到甲方量产条件。 

5、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合同签订后并经甲方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6、违约责任 

（1）如乙方不能及时交货，应在 24 小时之内书面通知甲方，并说

明原因；同时乙方每延迟交货 1 天，需承担不能及时交货部分总金额的

0.03%的违约金。乙方延迟交货超过规定时间 30 天，或货品不符合约定

的质量要求和验收标准，甲方有权拒收货品，不予支付任何费用，并有

权终止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与赔偿责任。同时，乙方需赔偿由

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并于本合同终止后 30 个工作日内退还甲

方已支付的货款（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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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交付设备后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工作，

每逾期 1 天，按本合同总金额的 0.0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以此类推累

计计算。 

（3）总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

方的实际损失，乙方应另行支付赔偿金。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铸造工厂新型发动机缸体、缸盖初加

工线项目建设需要，属于正常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

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李军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仔细审阅相关资料，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发动机初

加工线设备的议案》。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合理、价格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 月 15日 


